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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适用于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所有激励对象，具体包括在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山圣湘海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海济”）任职核心骨干员工，

不包括圣湘生物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激励计划的

考核期内与公司、公司分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第四条 考核机构及执行机构

（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薪酬委员会”）负责本次股权激励

的组织、实施工作；

（二）公司人力资源部组成考核小组负责具体考核工作，负责向薪酬委员会

报告工作；

（三）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证券法务部相关部门负责相关考核数据的

收集和提供，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公司内审部门监督；

（四）公司董事会负责考核结果的审核。

第五条 绩效考核指标及标准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能否归属将根据公司、激励对象两个层面的考核

结果共同确定。

（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5 年-2026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海

济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

一。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中山海济 2025 年净利润不低于 14,000 万元

第二个归属期 中山海济 2026 年净利润不低于 18,000 万元

此外，如 2025 年和 2026 年两个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均超过净利润目标值 70%

的，则 2025 年年度实际净利润超过 14,000 万元的部分，可累进作为 2026 年度实

际净利润的考核值，纳入 2026 年净利润目标值的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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